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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历史风貌整体保护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海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特色作为

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文化资源，是提升城

市内涵品质、展现都会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

自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

历史地区整体空间格局保护导向下的城市设计方
法探索——以上海中心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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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城历史地区由于建成时间长、环境设施水平参差不齐，更新利用需求迫切，在其保护和更新过程中，传承历史风

貌又满足现代功能需求，鼓励历史地区进行整体风貌控制引导，协调新旧城市景观，是这些区域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城

市设计作为法定规划的有效补充，既能从宏观上通过肌理高度控制统筹协调整体风貌，也能从微观上通过细节设计丰富

历史地区空间环境的人性化体验。在整体空间格局保护的前提下，总结现状问题，结合已经开展的保护规划和建设项目，

构建城市设计要素管控体系，从空间肌理、建筑形态、景观环境和微观空间设计等方面研究分析具体设计手法，希望能够

对中心城历史地区的风貌保护与更新利用提供有益借鉴。

Due to the long construction time, the uneven level of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the urgent need of renewal and utilization, the 

future and main direction of these areas are inheriting historic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on and renewal, meeting the needs 

of modern functions, encouraging the overall control and guide, and coordinating the old and new urban landscape. Urban design 

is an effective complement to the statutory planning, which can not only coordinate the overall style from the macroscopic height 

control, but also enhance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he historical regional space environment from microscopic detailed design.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protection of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protection of overall sty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tatus quo and combines 

with existing protecti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design elements system. This paper 

also researches and analyzes specific design techniques from the spatial texture, architectural morphology,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micro-space design.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eatures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the historical area in the 

Central City.

化名城以来，一直以“建立最严格的保护体系”

为目标，经过多年努力基本构建了“面、线、点”

相结合较为完善的风貌保护体系。

上海中心城已划定12片历史文化风貌

区（用地面积27 km2）、144条风貌道路，各

类优秀历史建筑、文物、保留历史建筑上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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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又开展了风貌区扩区工作，重点聚焦风

貌区外具备较高历史文化价值但未纳入法定

风貌保护体系的建筑与空间，包括急需抢救性

保护的里弄住宅、工业遗产和工人新村、百年

高校、特色公园等，新增119个风貌保护街坊、

23条保护道路，至此中心城纳入保护的历史

地区范围超过40 km2，内环内浦西地区尤其集

中，占比达20%以上。此外，正在编制的2040总

体规划又提出风貌协调区的概念，面对覆盖面

广、特色丰富、成片绵延的历史风貌地区，保护

可被感知的历史风貌信息、文化景观群体魅力

的完整性和多元性，提供更多成片独特优美的

可眺望空间，以及面对不同保护对象的禀赋差

异如何更好适应城市功能发展需求，都使我们

认识到从建筑单体、局部地块的保护拓展到整

体格局保护的重要性。纵观国际上历史保护理

念的演变发展，大多城市经历了由最初的博物

馆冻结式保护到整体的城市历史环境保护，由

强调建筑年代和文物价值到强调城市生活空

间永续利用的过程[1]，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整

体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15年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强调要重视历史风貌的整体保护，提出

加强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

管控。可以说，历史地区风貌整体保护是未来

上海在文化传承、特色营造方面提升的必然趋

势。因此，上海的风貌保护应遵循的整体性原

则，保护建筑空间环境、生活形态、历史场所等

所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有价值的历史要素，从整

体上延续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2]。

1.2　针对风貌整体保护的城市设计手法

        和管控体系有待完善

尽管上海风貌区保护规划也提出了整体

保护理念和内容，但主要聚焦在建筑的保护更

新类别和高度容量等指标的控制，相应的城市

设计方法和规划管控手段并没有细化和落实，

对于成片历史区域整体空间格局与历史肌理

保护修复传承的规律、手法研究尚有不足，导

致部分历史地区保护与更新不够协调，原有整

体空间格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保护修复效果，

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外在正在开展的

风貌区核心保护单元划示、新增保护街坊及道

路的风貌评估工作中，不仅是对于风貌特色显

著、整体格局完整的区域，对于部分建筑个体

风貌、质量一般的历史建筑也需要研究和创新

针对性、差异化的空间格局保护方法和更新策

略。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尽可能让我

们的城市空间和面貌表现出它的连续性发展，

而不是跳跃性发展[3]，而城市设计手法能够有效

完善并深化保护规划的控制和引导[4]。因此，本

文希望从多个层面的城市设计方法研究入手，

研究以空间格局保护为导向的设计原则和方

法，构建多要素管控和引导体系，以促进上海历

史风貌的整体空间协调，彰显魅力特色。

2　城市设计要素体系

2.1　研究对象

由于上海以近现代历史风貌为主，保护工

作直接面对发展的压力与机遇，在城市更新迅

猛发展的背景下，城市遗产保护实践更加呈现

多样化、复杂化[5]，因此需要探索灵活创新的城

市设计手法。

本文以上海市中心城为研究范围，研究对

象选取成片风貌较为完整、历史空间格局保存

较为完好、肌理特色较为显著的历史地区，包

含历史文化风貌区及周边协调区、历史风貌街

坊、风貌道路沿线等历史地区。

2.2　设计原则

宏观层面注重空间秩序的维护或演绎，城

市设计应当在尊重原有历史风貌空间格局的

基础上，塑造或凸显格局整体大气、肌理疏密

有致、建筑空间组合有机、天际轮廓起伏有序、

风貌特色鲜明独特、新旧过渡协调的城市整体

风貌。核心保护区域重视历史空间的复原；改

造区域寻求风貌保护与地区发展的平衡，兼顾

社会、经济、人文、环境、景观等效益的发挥，

允许为历史地区注入新的建筑空间元素，但应

重点处理好新旧风貌的协调，在梳理整合、提

炼传承各类历史风貌要素的基础上，构建整体

格局的新“秩序”；鼓励历史地区的转型和活

化利用，但应注重传统空间与现代功能的匹

配性，不建议植入可能引起历史地区格局重大

变化的功能，城市空间的优化也应与功能转型

相匹配；结合地区功能的转型优化公共空间网

络，原有肌理密实的区域可通过去除部分一般

建筑留“白”增“空”，丰富肌理形式。

微观层面应体现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的

体验，满足生活就业休闲等使用需求，通过灵

活巧妙、恰到好处的设计手法，营造活力便利、

灵动变化、丰富有趣、精致典雅的城市空间。新

旧建筑在细节上可讲究区分，运用建筑和空间

设计语汇的呼应演绎、提炼简化、对比协调等

多种方法，以提升使用人群的舒适度、增强归

属感和吸引力。

2.3　要素体系

成片历史地区风貌格局保护涉及物质层

面的主要因素包含空间肌理、建筑形态、景观

环境等。空间肌理是在不同时代、地域、功能性

质特征下形成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包含街坊

尺度、建筑密度、布局方式、体量高度、屋顶组

合等多种元素的组合[6]。建筑形态要素主要包

括建筑本体、建筑高度、建筑风格（立面、色彩

与材质、屋顶形式）、建筑细节（如连廊和骑楼、

阳台、门窗、装饰）等内容。景观环境要素包括

公园、绿地、广场、庭院、街道弄巷和河流水域

以及植物配置、围墙、构筑物等[7]。

此外，还有传统的社会生活情态、历史记

忆或事件等非物质要素，规划应关注与此相关

的建筑、空间与场所的布局和设计。

本文重点对物质层面各要素中存在的问

题及优化的方法进行探讨。

3　空间肌理

3.1　现状问题

城市是一个发展的集合体，空间肌理与社

会生产生活和技术相适应，随之呈现出不断变化

的态势，尤其是历史地区的空间肌理是不同时期

不断生长、更新、叠合产生的结果，满足各阶段功

能使用的需求，承载特定的社会生活情态。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更，旧

的肌理可能与新的生活、生产、休闲等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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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出现肌理的演变与更替，处理不好就

会产生新旧肌理反差强烈、历史肌理被蚕食割

裂，空间整体性受到破坏、街巷界面片段化、空

间特色碎片化等诸多问题（图1，图2）。

3.2　研究方法探索

空间肌理保护应以“历史肌理演变特征

分析—确定地区典型肌理类型—规划地块肌

理引导—局部肌理优化调整”为基本路径。

历史肌理演变分析是空间肌理分析的前

提与基础，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了

解肌理演变的过程与原因，是判断历史风貌

价值和典型肌理、确定设计引导方向的重要依

据。以《外滩风貌区保护规划》为例，通过对

比2005年肌理图与1948年行号图后发现，约

2/3的地块保持了原有的肌理特征，1/3是1949

年以后新建、重建的地块，空间肌理改变较大，

新建建筑加大了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导致街道

界面凹进突出，连续性、完整性有所影响，居住

建筑为满足日照要求间距大大提高，部分地块

采用了当时普遍使用的高层塔楼加裙房形式，

肌理特征与周边地块反差较大（图3-图5）。

确定典型肌理类型是根据不同地块上的

建筑形态、建筑群体组合及空间布局关系的不

同，将肌理特征分类。例如，将外滩风貌区地块

肌理特征归纳为5大类、13小类（表1），梳理

出C2、C4、D1、D2、E1、E2、E3这7种

肌理类型是体现风貌区历史风貌特色的典型

肌理类型，明确规划应予以积极保护，包括保

护街巷格局、历史建筑平面、立体几何特征、

控制街坊内部划分地块尺度与形状等构成城

市肌理的各种组织要素。

 规划地块肌理引导应在典型肌理分析的

基础上，以新旧肌理协调、延续风貌特征为原

则。例如，外滩风貌区应保持街道界面的高度

序列、街道连续、街廓周正、街墙高耸等特征。

同时根据可开发地块的功能和既定控规指标，

统筹确定其肌理类型特征，提出合理的新建建

筑体量、平面形态组合、建筑密度与群体空间

布局等控制要求（图6，图7）。

肌理局部优化调整指确定规划地块的肌

图1   上海某历史地区原有肌理与新建肌理对比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

2004年 2015年

图3   1949年外滩行号图 图4   现状建筑空间肌理分析图 图5   现状肌理变化图

图2   风貌区内新建较大体量建筑与历史环境反差过大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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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类型后，根据规划建筑的用途细分和提供开

放空间、空间环境改善的要求，提出建筑立体

组合、开放空间布局、建筑高度细化、底层空间

开放、屋顶形式设置等引导要求。

3.3　设计方法

对历史地区整体空间格局的管控引导，应

首先保护历史地区的路网格局和街廓尺度，原

则上禁止街坊合并。交通压力较大的地区，在

区域交通体系评估论证的基础上可局部调整

优化路网格局，路网密度原则上只增不减，并

且为增加地区可达性和通行便捷度，有条件的

可在以公共活动为主的街坊内梳理、辟通或增

加街坊弄巷。道路除交通性干道外满足基本通

行即可，拓宽道路应慎重。尽可能保证特色历

史街巷的宽度、走向、界面功能形式和两侧建

筑及围墙的尺度，街道新建建筑后退应与两侧

保留历史建筑保持齐平，街道高宽比延续原有

街道特征，设计有难度的区段可采取退台、骑

楼、高层安排在非主控界面内侧等方法满足功

能容量需要（图8）。

其次，建筑布局方案主要采用保护修复与

传承演绎等城市设计方法。正如贝聿铭先生所

说“应当尊重城市原来的组织结构，就如同织

补一块衣料或毯子一样”。历史地区肌理修复

以保护保留为主，通过局部“针灸式”改造，

类型 空间特点 图底关系

A(独栋式) 独栋的低层建筑分布于较大的地块内，有宽敞的院落空
间，建筑密度一般小于50%

B
（点式）

B1 以低层为主的点式建筑，按照一定的序列排列
B2 以多层为主的点式建筑，按照一定的序列排列

B3 以高层为主的点式建筑，独栋或按一定的序列排列

C
（行列式）

C1 以条状平行排列的低层建筑（以住宅为主）

C2 低层建筑条状平行排列、沿道路为周边式布局的组合形式

C3 以多层为主的条式建筑平行排列

C4 多层建筑内部条状平行排列、沿道路为周边式布局的组
合形式

C5 以高层为主的条式建筑平行排列

D
（周边式或围

合式）

D1 建筑沿道路周边布局（至少两条道路)，对道路界面的界
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地块内部一般有一定的空地

D2 建筑适应地块形状采用围合式布局，地块内部有院落或中
庭空间

D3 建筑的部分沿街面留有广场等开敞空间

D4 建筑密度较高，底层部分或全部架空，提供开放空间

E（满铺式）

E1 单栋低层建筑的地块，基本对地块为满铺形式，建筑密度
大于90%

E2 单栋多层建筑的地块，基本对地块为满铺形式，建筑密度
大于90%

E3 单栋高层建筑的地块，基本对地块为满铺形式，建筑密度
大于90%

E4 裙房加塔楼布局，裙房对地块为满铺形式，建筑密度大于
80%，基本为新建地块

表1　外滩风貌区空间与肌理类型一览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2005）。

图6   外滩风貌区现状肌理类型图

图7   外滩风貌区规划地块肌理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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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历史地区格局肌理更趋完整、风貌景观更具

特色、活动体验更加丰富。

肌理修复的方法包括（图9）：（1）违章

拆除。拆除风貌质量低下的违章搭建建筑，恢

复传统空间肌理，重新展现被其遮挡影响的

保护保留建筑。（2）新建补全。局部增加新建

建筑，修复完善肌理特色，包括填充完善沿街

立面界面（如外滩15号的“镶牙工程”），增

加东西向建筑，增加街道围合感，广场主要观

景方向增加特色建构筑物形成空间限定感，

较为开阔或空间单调的区域增加建筑分隔空

间丰富空间层次感，增加过街楼、围墙等形成

广场、弄巷、院落空间，营造层次丰富、饶有趣

味的空间格局，但这些均应基于新建建筑和

保留建筑在尺度上有机协调。（3）适当开放。

在建筑密度较高的历史地区适当降低建筑密

度，增加沿街转角广场，在重要历史建筑周边

形成一定的开放空间作为观赏面，在人流密

集处增加活动空间形成活力点。（4）改造提

升。在部分重要的整体更新地区，根据功能使

用和活动观景的需要进行局部拆减和增补，

对历史建筑进行局部改造，局部加建新建筑

或与新建筑形成组群，创造新旧融合的空间

形式，提供满足使用功能或改善形象、增添特

色的适应性空间载体。

新建建筑在传统肌理传承的基础上可适

当进行传承演绎（图10）。一般历史地区的新

建建筑肌理应以原有特色肌理为基础，宜选择

与历史建筑同一类型或相近类型的肌理进行

搭配，不应简单抄袭复制，不同肌理按照密度、

组合方式等的相似度进行排列，推荐相邻或可

组合的肌理模式，建议不同类型肌理进行组合

时不宜跨越两级（表2）。同时考虑传统肌理与

新功能的匹配性，结合现代使用功能需求，体

现不同时代的建筑技术和审美取向，在原有肌

理上进行适当创新和演绎。

4　建筑形态

4.1　现状问题

上海市中心城风貌区除外滩、人民广场以

外，历史建筑主要以低多层为主。但上海市中

心城历史城区范围广、面积大，大部分与已形

成的城市中心或重点功能区重合，20世纪80

年代初考虑到城市发展和功能集聚的需要，部

分低层建筑被拆除后新建了高层建筑，导致现

状中心城部分历史地区新建高层与低多层历

史建筑呈交错布局，由于缺乏统筹设计，高层

建筑布局往往相对零散，高度和布局缺乏秩序

感。部分高层为体现标志性造型夸张，与周边历

史建筑、环境形成鲜明反差，不少新建高层在建

筑风格、材质、色彩及建筑细部等方面与历史环

境缺少呼应，对整体风貌的协调性破坏较大，板

式高层建筑形态对视线遮挡严重（图11）。

部分风貌区保护规划在编制初期，为确保

规划的可实施性、促进保护和发展的平衡，在

风貌区内进行容量转移，将核心保护范围的开

发容量转移至风貌区内的其他可开发地块，导

致部分规划地块规划容量、高度过高，一方面

建设时难以实施、方案无法排布，另一方面建

成后将对整体风貌产生负面影响。

图8   整体路网格局的管控引导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总体城市设计。

图10   肌理演绎示意图（相似演绎、对比演绎）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9   肌理修复方法示意图（拆除违章、界面补全、适当开放、改造提升）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肌理类型 A独栋式 B点式 C行列式 D周边式或围合式 E满铺式
A独栋式 √ ○ × × ×

B点式 ○ √ ○ × ×
C行列式 × ○ √ ○ ○

D周边式或围合式 × × ○ √ ○
E满铺式 × × ○ ○ √

表2　不同肌理类型组合模式的适宜性分析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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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筑高度

4.2.1　高度整体控制

建筑高度控制是整体格局保护的核心控

制要素，上海中心城区历史地区建筑高度控制

应当建立在风貌保护程度严格分类的基础上，

结合总体城市设计进行整体统筹，并依据区域

风貌保护特征，进行分类引导控制，辅以视线

分析、焦点转移引导、环境美化遮挡等方法论

证及优化。

最严格控制范围对应历史文化街区、风

貌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原则上保持历史建筑高

度，严格禁止新建高层建筑。

重点控制范围包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区

的建设控制范围以及风貌街坊，严格控制新建

高层，新建建筑高度应符合所在片区的基准高

度范围，并通过视线分析等多种方法论证合理

高度。

一般控制引导范围包括中心城的其他历

史地区，适当限制新建高层，以风貌整体协调

为原则，通过适宜的设计手法，减少高层建筑

对历史风貌的影响。

此外，在重要视线廊道、大型开放空间景

观界面、主要空间轴线两侧以及已有高层集聚

的各级公共活动中心周边建筑高度应当加强

引导，通过城市设计合理确定高层建筑布局、

高度、体量和密度，协调新旧风貌，重塑秩序

感，增强通透性，减少视觉干扰。

4.2.2　城市设计方法

总体而言中心城历史地区应严控高层建

筑，首先应对高度容量较高的开发地块进行评

估，尽可能采用容量区域转移平衡的方法予以

降低，但由于历史原因（如毛地出让地块）、旧

区改造保障民生等因素，需要按既定容积率实

施的地块，鼓励采用适当提高建筑密度、采用

围合布局、鼓励地下开发等方式降低高度，或

者采用退台、高层布置于街坊内部、绿化遮挡

等方法减少主要街道的沿街建筑高度的空间

压抑感。

根据风貌保护规划，建筑高度控制的基本

目标是保持城市整体空间尺度并严格控制城

市街道景观[8]。新建建筑高度应当考虑历史地

区现状基准建筑高度以及与历史建筑的关系等

因素，风貌道路两侧的新建街坊应分别明确沿

街高度和街坊高度两项控制指标[9]。其中沿街建

筑高度控制更为重要，一般规定当历史建筑相

邻或位于主要风貌道路沿线，应与相邻的历史

建筑高度相当，相邻历史建筑高度在8层以下的

规划建筑与其高度相差一般不应超过两层，4

层以下相差不宜超过1层，而8层以上的历史建

筑如为该段轮廓线的高潮，相邻的规划建筑不

宜超过其高度。同时保护原有道路街巷空间格

局，一般沿街建筑高度与街道宽度控制在1：1—

1：2之间，延续宜人尺度（图12，图13）。

在满足历史风貌保护对于建筑高度基本

图11   新建高层与历史建筑交错布局且建筑风格差异显著，整体风貌不协调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图12   历史地区内历史建筑周边、风貌道路沿线
建筑高度控制引导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3   沿街控制：控制沿街建筑高度延续原有公
共空间尺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4   视线保护：新建建筑适当后退或高度降低，
避免对主要观赏点的视线干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5   秩序重塑：在现状高层集聚区设置标志性建筑
资料来源：上海市总体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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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同时，重点关注核心风貌地段、保护历

史建筑周边主要活动空间和主要观赏点的景

观保护，以人视点为主，选取30˚至45˚为适宜

的视线仰角进行视线分析，新建建筑布局应尽

量后退沿街历史减少视线干扰，例如上海老城

厢豫园内九曲桥作为主要的活动驻留点，以园

内不见高层为设计原则，周边地块建筑高度控

制应当依据视线分析确定（图14）。

历史地区内现状已有高层相对集中的公

共活动中心例如人民广场、外滩、五角场、豫园

周边等区域，或原规划未作控制的新增风貌街

坊地区，确因各种原因需要建造高层建筑，应

在区域层面统筹考虑高层建筑的体量、位置、

数量、组合的设定：布局上，宜与现有高层相对

集中设置，形成高低各自相对集中的城市格

局；应结合现有建筑高度、天际轮廓线分析，在

严格控制体量基础上（一般应将标准层面积

控制在1 200 m2以下），分别采用秩序重塑或

秩序融入等设计手法。

秩序重塑指当现有建筑高度相对接近时，

可通过新建标志性高层重塑地区高度秩序，建

议新建建筑高度与现状高层建筑高度控制在

3：2左右，易于形成秩序感较好的地标建筑组

群。在低多层密集地区新增高层建筑组群的，

一是组团间应保持适当距离；二是控制高层栋

数，一般每组不宜超过3栋（图15）。

秩序融入指当现有建筑已形成一定高度

秩序，通常表现为天际轮廓线具有较强的韵律

感时，新建建筑高度应该通过多方案论证，以

融入现有秩序为目标，保持原有韵律感，或在

原有整体轮廓线较为平淡的情况下局部形成

图16   秩序融入：人民广场第一界面高度秩序已形成，多方案对比论证适宜的新建建筑高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8   中心城历史地区特色房屋顶形式（衡复、老城厢）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图17   某风貌街道新建建筑与历史建筑立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高桥历史文化风貌区国际方案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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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潮（图16）。

4.3　建筑风格

4.3.1　建筑形式和立面

历史地区新建建筑在立面风格上应与历

史建筑协调，又具有可识别性，展现地区典型

风貌特色。可以适当借鉴原有的建筑样式、立

面分段和局部装饰，但不应简单盲目地照搬原

有的建筑要素，如柱式、檐口、山花等，建造一

批不伦不类的“假古董”建筑，造成历史真实

感判断的困惑。新建建筑的体型宜简洁，不应

采用过于夸张或繁复的造型，新建建筑立面分

隔等应与历史建筑协调，可采用相近的模数、

窗洞比等，在建筑选材、色彩等方面应含蓄、淡

雅，细部适当装饰精致，根据历史建筑立面材

质和新的功能采用选取协调的建筑材料，如透

明玻璃、砖、石材、木材、素混凝土等都是与上

海历史建筑较容易协调的材料，其相互组合可

图19   外滩中小型开放空间挖掘建议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0   老城厢地区拟复原建设的历史园林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1   微观层面建筑设计手法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取得良好的景观效果，不宜使用鲜艳的色彩和

大面积反光玻璃等材质。同时应注意建筑形式

与现代使用功能和建筑结构相适应（图17）。

4.3.2　第五立面景观

由于现状历史地区内和周边已有不少高

层建筑，从这些建筑上观察的历史地区可以看

到成片建筑的屋顶面，因此第五立面（即屋顶

面）也是空间格局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中心

城历史地区的第五立面总体协调感较好，但新

建多层、低层或建筑裙房的屋顶形式与历史建

筑的协调感参差不齐。建议城市设计作系统梳

理，拆除现有建筑屋顶杂乱的搭建、加层、构筑

物等，大体量的平顶现代建筑可结合建筑自身

条件适当作一些以草坪、花卉、灌木为主的屋

顶平台绿化，沿大型开放空间和水体等景观较

好又对公共开放的建筑屋顶可作观光平台。但

平顶的历史建筑考虑其外观的完整性及结构

承载应慎用屋顶绿化，尽可能不布置在建筑屋

顶的外围。规划多层建筑或建筑裙房屋顶形式

和色彩、材质应与周边屋顶相协调，可通过屋

顶形式创新如组合坡顶、平坡结合，以及材质

的变化如采用通透的玻璃天顶赋予丰富的视

觉感受（图18）。

5　景观环境

5.1　现状问题

以外滩、老城厢、提篮桥等风貌区为代表，

中心城历史地区普遍存在建筑密度高、缺乏开放

空间的问题，加之见缝插针违章搭建现象严重，

导致绿化环境品质不佳、公共活动空间匮乏。

5.2　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包括公园、街头绿地、广场、公共

庭院、街道等，城市设计引导应当结合历史地区

功能转型，满足公共活动需求，关注开放空间数

量增加、布局优化、系统完善和品质提升[10]。

系统梳理空间资源，整合消极空间，结合

肌理修复，因地制宜在转角、沿路、街坊内部、

历史建筑周边挖掘中小型开放空间，增加广

场、绿地的数量与密度，优化布局提高服务半

径覆盖率，并通过街巷串联成网络，增加空间

环境特色，提高人流的容纳性，创造交往空间，

激发地区活力。主要途径包括：挖掘和改造消

极空间，未被充分使用的空间进行环境处理，

增强空间限定感；整治零星地块，对规模过小

或形状不规则、无法整体开发的零星地块改造

为小型广场；拆除违章搭建，释放空地用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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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间；利用具有一定宽度的建筑侧向间距空

间，改造为带状公共空间，如静安寺东侧广场；

打开现有围墙，开放单位或街坊内部庭院作

为公共空间，如东湖宾馆绿地改造；在特色建

筑与构筑物、古树名木、水边等观赏点周边增

加小型广场，结合300 m服务半径盲区分析，在

待改造地块结合城市更新办法增设附属小型

广场；恢复部分富有盛名和特色、已消失的历

史园林，例如老城厢地区结合历史资料考证，

拟修复的露香园、也是园等（图19，图20）。

通过精心的设计营造优美宜人的开放空

间，主要方法包括：控制周边的建筑高度和尺

度，与广场宽度比例宜控制在1：1以下，若原

有建筑较高可在建筑与广场之间通过加建低

层建筑进行过渡。街角或沿路广场应处理好

与周边道路的关系，通过高差、绿化、围墙、水

体等限定空间、保障安全和隔离喧嚣，对街坊

内部广场周边美观程度不理想的建筑背面、

山墙面予以整饰修缮。

5.3　街道空间

街道空间是历史地区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场所，大部分历史地区现状道路网密度较高，

街坊间距较小，但许多道路不同区段路幅宽

窄不一，人行道普遍较窄，设施占路情况也比

较突出，存在许多瓶颈区段，慢行体验不佳。

城市设计应当对历史街巷空间体系与街道界

面（包括退界、贴线率等）、线型布局、建筑景

观等风貌特征提出优化建议。

构建高密度、连续可达的街巷体系，充分

利用原有弄巷、建筑通道、过街楼、部分开放

的建筑底层等，衔接形成连续完整的慢行系

统串联城市道路、街坊内部、主要开放空间、

公共活动节点、地铁和公交站点等，合理设置

公共设施如商业休闲、文化娱乐、社区服务、

健身康体等，提升街道活力。

提升街道空间品质，丰富步行体验。保持

风貌道路、街巷原有宜人的空间格局和尺度，

控制街道贴线率。街巷线形可直曲结合，路线

步移景异、富有趣味，部分较复杂的步行系统

应增强标识性。优化部分道路断面，适当放

宽人行道，对人行道特别狭窄而沿路又为保

护保留建筑无法拓宽的路段，可将部分建筑

底楼分改骑楼形式。改善地面铺砌，种植行道

树、增设必要的街道设施。对质量不佳、风格

不协调的沿街建筑立面进行整治和改建（包

括历史建筑、新建建筑），拆除简陋的搭建、加

层建筑。整治路边停车，停车需求可通过地区

整体系统统筹解决。

6　微观设计手法

在上述城市设计的基础上，为了达到更适

宜的功能载体、更丰富的空间层次、更优质的

景观氛围以及更多元的活动体验，可对建筑和

局部环境进行深入细化的设计引导。

6.1　建筑设计

根据历史地区不同的风貌特征和更新需

求，应制定具有多样灵活并具针对性的设计

手法。常见的建筑设计手法包括（图21）：

“整”——上海中心城历史地区由于受

到建筑技术、经济条件、使用需求的限制，原

有大量住宅或公共建筑体量较小，为适应现

图22   微观层面景观设计手法示意图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代使用需要，通过建筑间加建连接体、增加中

庭、院落等手法将小型建筑空间化零为整。

“补”——对原有建筑局部进行加建，满

足使用要求，同时也加强开放空间围合感，或

是加建有特色的建筑细部增加场所感。

“隔”——通过设置壁、墙或小型建筑，对

原有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创造多层次的空间体

系以满足不同功能的使用需要、丰富空间感受。

“联”——在历史建筑周边通过联结新

建建筑组合成具有错落感的建筑组群，提升

趣味性和体验性。

“组”——对于公共活动较为集中地区，

对历史肌理空间演绎，形成一整组规模较大、

肌理完整的建筑组群。

“空”——拆除建筑局部形成开放空间

或者庭院空间，留白增加开放空间。

“显”——在建筑主要观赏面前留出开

放空间，为风貌展示提供驻留观赏空间。

6.2　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覆盖构筑物、植被、铺地、家具小

品等多种内容，设计风格应当尊重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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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主题性，与新旧建筑形成呼应、衬托，

容纳多元活动，反映地区特色。根据广场规模、

平面形状以及周边建筑风格布局设计地面铺

砌、绿化种植、小品、照明、街道家具，但历史地

区的广场应作为历史建筑的“配角”，风格简

约大气，设计不宜过于繁缛。

借鉴中式园林造景方法，可以演绎出包

括“挡、隐、透、框、障、对”等环境设计手法

（图22）：作为重要景观的历史建筑主立面前

的绿化应以草坪、低矮的灌木为主，避免视线

遮挡；在外观简陋的建筑前则宜用浓密的高大

乔木或竹林等予以遮挡；毗邻道路的小幅街头

绿地应采用多种不同高度、形状、色彩的植被

组合形成视觉效果丰富的立体绿化。街坊内部

的绿化和广场应提供适当面积的硬质场地供

人聚集、活动、休息；在较大的街坊内部广场布

置树冠浓密的乔木或树阵可兼顾遮荫、活动和

景观效果；小型广场树木则应布置其周边或角

落处，从而不妨碍人们充分享受阳光和观赏景

观；在建筑主要入口或观景点可采用对称植栽

方法突出其视线焦点效果，在部分节点增加框

架构筑以形成画面的层次感。

7　政策机制保障

（1）按需增加历史风貌区域城市设计环节

完善保护规划编制的流程和方法，根据地

区情况，适当开展风貌价值评估和核心保护区

域的城市设计，作为保护规划编制的工作基础

或深化工作，将整体空间格局保护的理念和内

容纳入保护规划，创新和完善城市设计的方法

论和技术路径，明确细化保护要求。

（2）发挥专家作用，鼓励公众参与，把关

城市设计内容

结合“名城专家委员会”制度充分发挥

专家作用，全程参与指导方案设计，同时也可

广泛通过方案征集、公众参与集思广益、博采

众长，探索多元化、创新型、特色性的保护更新

利用方式。

（3）完善配套机制，提升城市设计内容可

实施性

结合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导向，应当在

规划、土地、房屋等配套政策机制上给予支撑，

其中关于促进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增加公共空

间、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慢行体系等可结

合城市更新办法予以奖励，对于保护历史建筑

或历史环境要素实现空间格局保护有特殊贡

献并损失开发利益的项目，制定相关规定酌情

给予一定补偿或奖励；探索多元土地出让机

制，健全采用容积率向外转移等机制；设立专

项资金，对风貌保护项目应强调以政府投入为

主，鼓励市场多方参与。

8　结语

上海中心城历史地区保护和更新任重道

远，希望通过传承创新、协调精彩的设计使上

海中心城历史地区风貌特色延续彰显，功能活

力重新焕发，空间环境精致宜人，场所富有活

力特色，成为上海文化形象的名片，传承历史

文脉，展现时代魅力。




